风险解析

一、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指示性微生物，一般用该指标来判定食品被微生物污染的程度及卫生质量。大肠菌群做为指示性微生物，并非致病菌，主要用来评价餐饮具清洁度，反映在储藏、消毒过程是否符合卫生要求，以便对被检样品做出适当的卫生学评价。餐饮具中大肠菌群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清洗消毒不到位或存放条件不符合要求。

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其主要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一种低毒物质，因其使用方便、易溶解、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但是如果餐具清洗消毒流程控制不当，会造成洗涤剂在餐具上的残留，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GB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规定，采用化学消毒法的餐（饮）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应不得检出。餐（饮）具中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可能是部分单位使用的洗涤剂不合格或使用量过大，未经足够量清水冲洗或餐具漂洗池内清洗用水重复使用或餐具数量多，造成交叉污染，进而残存在餐（饮）具中。

三、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具有漂白、防腐和抗氧化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但过量食用会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二氧化硫（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在香辛料中不得使用。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使用劣质原料为了提高产品色泽而超量使用二氧化硫，也有可能是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还可能是由于使用硫磺熏蒸漂白这种传统工艺或直接使用亚硫酸盐浸泡所造成。

四、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属于氟喹诺酮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谱抗菌药，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呼吸道感染等，是动物专属用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养殖户允许使用恩诺沙星，养殖鳊鱼中恩诺沙星最高残留限量为100μg/kg，摄入恩诺沙星超标的食品，可能引起头晕、头痛、睡眠不良、胃肠道不适等症状。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动物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产品上市销售时的药物残留量超标。
五、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均为广谱杀菌剂，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果蔬、粮食、花卉等作物病害防治）、仓储保鲜等领域。山药中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农民在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这两种农药，或者是使用后未遵守规定的休药期，导致上市销售时山药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六、镉

镉是人体非必需元素，是一种对人体和环境都有诸多风险的重金属元素。在人体内的半衰期长达 10 - 30 年，长期接触镉会在肾脏中蓄积。它主要损伤肾小管，影响肾脏对蛋白质等物质的重吸收功能。长期接触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镉会干扰人体对锌、铜等必需微量元素的代谢，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导致血压升高、动脉硬化等。研究发现，镉暴露人群患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相对较高。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它可以干扰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降低机体的免疫防御能力，使人更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感染。例如，长期接触镉的人群，感冒、肺炎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可能会增加。一是环境污染（水体、上壤）是造成食品中重金属镉超标的主要因素，如大米镉超标等；二是由于食品的不规范生产加工过程而引入的镉污染，三是由于其他来自交通、生活垃圾等中的镉污染。

七、噻虫胺

噻虫胺是新烟碱类中的一种杀虫剂，是一类高效安全、高选择性的新型杀虫剂，其作用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类似，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活性。主要用于水稻、蔬菜、果树及其他作物上防治蚜虫、叶蝉、蓟马、飞虱等半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和某些鳞翅目类害虫的杀虫剂，具有高效、广谱、用量少、毒性低、药效持效期长、对作物无药害、使用安全、与常规农药无交互抗性等优点，有卓越的内吸和渗透作用，是替代高毒有机磷农药的又一品种。其结构新颖、特殊，性能与传统烟碱类杀虫剂相比更为优异，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型杀虫剂品种。食品中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蔬果中农药残留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一、蔬果农违反规定大量使用。在种植过程中，蔬果农为了追求杀虫效果，超量使用杀虫剂。二、缩短了休药期。农药喷洒在蔬果上以后会逐渐分解，杀虫作用也逐渐减弱、消失。经过一定天数后，残留的农药对人的毒性降低很多。但一些种植户由于急于上市获得更高的收益，缩短安全间隔期，导致药物在蔬果中残留超标。
